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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院（以下簡稱本院）為執行教育部雙語化學習

計畫，提供教學資源協助，獎勵本院教師全英語教學，開設 EMI英語

課程，特訂定生命科學院獎勵教師全英語教學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

要點）。 

二、補助對象：本院開課單位、教師。 

三、每學期全英語授課獎勵金及教材耗材補助標準及金額，EMI英語課程組

成含必修與選修之正課、實習，如有合授者依實際貢獻度核發： 

(一) 博士班專題討論：提供本院開課各單位獎勵 5萬點授課獎勵點數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二) 大學部，3學分(含以上)，選課人數達 50人以上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2

萬 5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5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三) 大學部，2 學分，選課人數達 50 人以上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1 萬 7 千

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2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四) 大學部，1 學分，選課人數達 50 人以上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1 萬點授

課獎勵點數及 9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五) 大學部，3學分(含以上)，選課人數 20〜49人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2萬

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2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六) 大學部，2學分，選課人數 20〜49人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1萬 3千 5百

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0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七) 大學部，1 學分，選課人數 20〜49 人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7 千點授課

獎勵點數及 7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八) 大學部，3學分(含以上)，選課人數 19人以下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1萬

6 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9 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九) 大學部，2 學分，選課人數 19 人以下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1 萬 6 百點

授課獎勵點數及 8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十) 大學部，1學分，選課人數 19人以下：每門課核予獎勵 5千 2百點

授課獎勵點數及 5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十一) 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3學分(含以上)，選課人數 15人以上：每

門課核予獎勵 2 萬 5 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2 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

點數。 

(十二)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2學分，選課人數 15人以上：每門課核予獎



勵 1萬 7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10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十三)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1學分，選課人數 15人以上：每門課核予獎

勵 9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7萬點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

(十四)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3學分(含以上)，選課人數 14人以下：每門

課獎勵 2萬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9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

勵點數。 

(十五)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2學分，選課人數 14人以下：每門課獎勵 1

萬 3千 5百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8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

勵點數。 

(十六)研究所（含學研合開），1學分，選課人數 14人以下：每門課獎勵 7

千點授課獎勵點數及 5 萬點依人數比例給予教材耗材補助獎勵點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十七)線上核心課程，2 學分，供校內外修課，教學活動產生所有相關研

究、著作、教材、教具之著作財產權歸屬本院所有：每門課核予獎勵

18萬點授課獎勵點數。 

四、申請方式：每學期本校課程查詢系統開課及選課人數公布後，於本院受

理期間填妥申請表，一個課程名稱填寫一張申請表，依程序提相關會

議審查。 

五、受獎助之全英語課程的開課教師，每學期提出獎勵申請時需同時提供

1-3 分鐘該申請獎勵課程之英語宣傳影片，於學期末須配合繳交相關

教學成果，並列入下一學期獎助金申請資格之考量。  

六、本要點所需之經費以「教育部雙語化學習計畫編列預算」支應，每學

期獎勵金總額得依當年度教育部計畫實際補助經費彈性調整，每學期

點數換算獎勵金額之基數換算，以全學年合計一次，於每學年下學期

統計及核撥。 

七、本要點獎勵之全英語課程應符合教育部全英語授課 EMI 之定義，包括

課程大綱、內容的傳遞、師生互動、學習及學術支持教材、學習成果

展示與評量（如口頭陳述、作業或測試），均應全程以英語為之。 

八、申請本奬助之教師，需於上一學期參與 EMI專題演講至少一次。 

九、本要點經本院主管會議通過報校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